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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及溫室效應持續加劇，根據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PCC)於 2021 年所發布之《第六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AR6）》指出，自 1850 年至

1900 年期間，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已經造成地表溫度快速提升，並且極有

可能於 2040 年前跨越 1.5℃的升溫警戒線。面對嚴峻的氣候變遷影響與趨勢，如何減

緩及調適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成為各國皆關注之議題之一，對於企業而言如何在氣

候變遷的影響下持續營運並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也是全球產業一致朝向的目標。 

證交所積極結合自身核心優勢，將永續策略與國際接軌，透過推出永續相關指數

及商品、辦理公司治理評鑑、推動盡職治理與持續宣導，從「營造企業永續發展生態

系」、「強化企業永續資訊揭露」到「完善公司治理文化」由廣至深，致力創造經濟、

社會與環境之均衡成長，期望能協助我國企業營造出永續發展的生態系。 

為因應全球減緩與適應氣候變遷的趨勢，證交所自 2021 年修正「上市上櫃公司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增加上市櫃公司宜採用國內外通用標準，並配合政府之永續發

展路徑，推動至 2029 年，所有上市公司皆須揭露及查證與合併報表邊界一致之碳排

放資訊。除透過市場監理機關之影響力之外，證交所將以導引的方式，從自身做起，

進而為建構永續環境有所貢獻。 

然節能減碳是日積月累的具體實踐，證交所及其子公司之營運雖不致對環境造成

直接的重大衝擊，仍戮力節能減碳，並自 2022 年起自願依 ISO14064-1 之規範進行溫

室氣體盤查，檢視每年度溫室氣體排放情形，作為持續改善及減量成效的依據。 

為持續精進本公司環境永續作為，更進一步降低公司對於環境之影響，本公司將

透過執行組織型碳中和計畫，承諾針對本公司所計算之碳排放量，透過購買抵換額度

之方式承諾達成碳中和，並且委託外部獨立第三方單位進行宣告查證，達成碳中和之

目標。期盼在全體同仁共同努力促使降低環境衝擊之願景下，企業永續發展將不再只

是口號，適時因應相關之變遷，提升我們的綠色國際競爭力、態度和價值觀的改變，

將轉化成為公司文化，使公司在協助維持一個和平、穩定、健康的地球村，在氣候變

遷的減緩、調適、影響減少與早期預警上，改善教育，提升環境與危機意識，增進大

眾與企業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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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組織簡介 

1.1 公司簡介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Taiwan Stock Exchange Corporation，

英文縮寫：TWSE，以下簡稱「證交所」或「本公司」）起源於政府於民國四十八年釐

訂十九點經濟計畫，倡導獎勵儲蓄投資，強調健全的資本市場為資本形成的重要途徑，

乃於當年設立證券市場研究小組，並於四十九年九月設置證券管理委員會，推動證券

市場的建立。 

為配合此種需要，各公民營金融、企業機構共同出資，於五十年十月成立臺灣證

券交易所，五十一年二月正式開業。主要業務為推動證券市場運作與發展，包含設置

場所及設備以供給約定證券經紀商，證券自營商為證券交易法所稱有價證券之集中買

賣與結算交割等有關業務。範圍涵蓋上市、交易、結算及監視面等，如：上市推動及

審查、上市後管理與公司治理、維持市場交易及交割安全、防範市場違約、不法交易

查核、證券商服務、投資人保護等，為我國唯一的證券集中交易市場。 

證交所為達成「打造健全資本市場、實現福國利民」的願景，秉持著「企業籌資

便捷、大眾投資穩當」的初衷，以「暢通儲蓄投資管道、貫徹資訊充分公開、維護公

平安全交易、提供創新卓越服務、追求國際效率經營、激勵全員熱烈參與」為經營理

念，數十年來肩負著國家政策，用心協助企業上市、籌集資金、擴大營運；同時力促

進企業資訊透明、交易機制公正，以滿足國內外投資人、發行人及中介機構的需求、

維護投資者權益，為所有市場參與者創造更大的價值。近年來亦配合主管機關政策，

在推動臺灣上市企業強化 ESG 扮演關鍵角色。本公司基本資料與組織架構詳見表 1.1

與圖 1.1。 

 

表 1. 1 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單位 管理部 

公司地址 110 臺北市信義路 5 段 7 號 9 樓 

主要服務 推動證券市場運作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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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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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碳管理策略與碳中和政策 

 

 

  



 

 

5 

第二章 碳中和計畫說明 

2.1 碳中和推動管理小組 

為提升永續主題的關注程度，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設有永續發展委員會，

由董事長擔任主任委員，總經理擔任副主任委員，督導 ESG 生態系及永續報告書等

相關事宜；委員由副總經理與各部門主管擔任，以有效整合資源並將永續策略導入各

部門執行；若有重大議案，得邀請董事兩位參與討論。委員會下設置治理有成、金融

有方、員工有情、社會有愛，及包含溫室氣體排放相關權責之綠色營運，共計五個永

續發展推動小組，負責訂定永續發展政策、目標及推動永續發展相關活動。同時，每

年透過永續報告書與董事會分享說明永續策略、專案執行情形與績效，以提升董事會

成員在永續發展議題上的整體知識、能力和經驗。 

本次碳中和推動計畫由永續發展委員會之「綠色營運小組」進行推動管理，組織

架構如圖 2.1 所示，由管理部負責本計畫的規劃、實施、及聯繫窗口。 

 

 

圖 2. 1 臺灣證券交易所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圖 

 

2.2 碳中和主題 

2.2.1 主題選定 

本次碳中和主題為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 

2.2.2 碳中和邊界設定 

依據 ISO 14068-1: 2023 標準，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

之碳中和邊界與組織溫室氣體盤查邊界一致，詳細流程可參考 3.2.1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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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碳中和標準與執行方法 

本公司採用「ISO 14068-1: 2023」與我國「碳中和實施與宣告指引」實施碳中和，

盤查標的為「2024 年度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  

2.3 碳中和執行期間 

本公司以 2022 年為基準年，自 2022 年底 2023 年初規劃碳中和路徑並承諾後，

於 2023 年第一次宣稱碳中和。 

本公司以 2040 年達成 RE 100 之目標定義碳中和階段，初期階段為 2022 年至

2040 年，後期階段則為 2040 年至 2050 年。本次碳中和報告期間為 2024 年 1 月 1 日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屬於初期階段。 

公司預計於 2040 年達成 RE 100，並於 2045 年僅存無法減量的部份類別一與類

別四之殘餘排放量約 1,670（公噸 CO2e/年）。 

 

圖 2.2 溫室氣體減量路徑規劃暨碳中和宣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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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量化方法與標準 

3.1 標準與盤查方法 

證交所依據「ISO 14068-1:2023 Climate change management — Transition to net zero 

(Part 1: Carbon neutrality)」規範，並且使用「ISO 14064-1: 2018 Greenhouse gases 

(Part 1: 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for quan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removals)」進行組織溫室氣體盤查、計算；同時依相關

性、完整性、一致性、準確性及透明化等原則彙整相關資訊。 

3.2 主題邊界說明 

3.2.1 邊界設定 

3.2.1.1 組織邊界設定 

本報告書以 ISO 14064-1: 2018（以下簡稱 ISO 14064-1）之規範進行組織邊界設

定，包含，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有具營運控制（權）之據點，如表 3.1

所示。 

表3.1  證交所涵蓋據點資訊 

公私場所

名稱 

據點 

名稱 
涵蓋區域 

場址內 

扣除區域 

臺灣證券

交易所 

股份有限

公司 

101 

大樓 

101大樓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7號1樓、3樓、9-12樓、19樓) 
無 

據點一 新北市 出租設備 

據點二 台北市 無 

據點三 臺中市 無 

據點四 新北市 無 

3.2.1.2 涵蓋期間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設定 2022 年為減量基準年，數據蒐集期間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宣告碳中和為 2024 年（非首次宣告），數據

蒐集期間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3.2.1.3 溫室氣體種類與排放源 

數據溫室氣體種類包含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三氟化氮

(NF3)、六氟化硫(SF6)與其他適當之溫室氣體族群，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

(PFCs)等，並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tCO2e) *表示。 

*二氧化碳當量(CO2e)：比較一項溫室氣體相對於二氧化碳造成輻射效能之單位。一般計算時，使用特

定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乘上其全球暖化潛勢(GWP)即為二氧化碳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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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 ISO 14064-1:2018 標準，將組織溫室氣體的揭露區分為（類別 1）直接溫室

氣體排放與移除、（類別 2）輸入能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3）運輸造成之溫

室氣體排放、（類別 4)組織使用產品造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5）使用來自組

織之產品造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6）其他來源造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六

類，本次報告基準年（2022 年）與本次宣告年（2024 年）之排放類別包含（類別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類別 2）輸入能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與（類別 4）組織

使用產品造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3.2.2 量化方法 

本公司採用「排放係數法」計算類別 1 至類別 2、與類別 4 燃料及能源相關活動

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另採用環境延伸投入產出分析法（Environment-Extended Input-

Output, 簡稱 EEIO）估算溫室氣體類別 4 之碳排放量。所有計算過程若有涉及小數點

後位數取捨，均以四捨五入法處理： 

(1) 除汽、柴油為依照原始資蒐集佐證單位先加總為全邊界活動數據，再取至小

數點後四位數之外，其他活動數據皆為彙整成包含小數點後四位之數值，再

進行全公司活動數據之加總。 

(2) 排放清冊與報告書中除最終總排放量之加總結果係取至小數點後三位外，所

有計算過程均取至小數點後四位。 

3.2.2.1 係數來源 

(1) 包含環境部 113 年 2 月 5 日公告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環境部公告 113 年度車

用汽柴油熱值、臺灣經濟部能源署公布「民國 112 年電力係數」、臺灣碳足

跡資訊網查詢係數。 

(2) GWP 值：所有排放源計算出各種溫室氣體之排放量後，均採用 IPCC WGIII

第六次評估報告中各種溫室氣體之全球暖化潛勢 GWP（表 3.3）轉換為二氧

化碳當量值（CO2e），單位為公噸/年。其中，GWP 數值與原始資來源相同，

不另作小數點後數值處理。 

表 3.3 本公司引用之全球暖化潛勢值彙整表 

溫室氣體 GWP 

CO2 1 

CH4(combustion) 27.0 

CH4(fugitive and process) 29.8 

N2O 273 

HFC 23 14,590 

R32 770 

R134a 1,526 

R125 3,744 

R410a [R32/R125(0.5/0.5)]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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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 GWP 

R407c [R32/R125/R134a (23.0/25.0/52.0)] 1,906.620 

R416a [R134a/HCFC-124 /HC-600 (59.0/39.5/1.5)] 1,136.155 

 

3.2.2.2 係數單位 

各種溫室氣體之排放依來源不同，皆於計算前先將排放係數之單位轉換為如公升、

公里、公斤、公噸或新臺幣元等臺灣慣用之單位，並取至小數點後十位。 

3.2.3 EEIO 量化方法 

(1) 本公司以環境延伸投入產出分析法（Environment-Extended Input-Output，簡

稱 EEIO）來估算資本財之間接溫室氣體碳排放量。該方法係透過排放係數

法將能源平衡表之能源與燃料乘上排放係數與 IPCC 公布之最新 GWP，產出

各產業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再與由購買者價格使用表產出之全國關聯矩陣進

行矩陣運算，彙整出 37 種產業類別之溫室氣體排放強度係數，即為每單位

產值對各產業總溫室氣體排放量之變動影響。 

(2) 由於盤查期間 2024 年之最新統計資訊皆尚未公告，故本公司使用盤查期間

所能取得之最新資訊，包含經濟部能源署 112 年能源平衡表（原始單位）、

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 年購買者價格使用表、環境部 113 年 2 月 5 日公告之溫

室氣體排放係數、IPCC 2022 年公告之 WGIII AR6 報告。 

3.2.4 各類別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活動數據來源與計算過程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類別 1）： 

(a) 公務車之排放量(CO2e) =公務車加油量× 排放係數 × GWP 

※ 加油量數據為加油發票登載之加油量。 

(b) 冷媒溫室氣體排放量(CO2e) = 冷媒填充量 × 逸散率計算 × GWP 

※ 冷媒填充量定義為銘牌所示/官網公告/廠商提供之冷媒填充規格量。 

※ 逸散率資料來源為環境部公告「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版」。 

(c) 滅火器溫室氣體排放量(CO2e) = 滅火器填充量 × GWP 

※ 滅火器填充量 = 全年度新採購之滅火器的藥劑重 

(d) 緊急發電機溫室氣體排放量(CO2e) = 油耗使用量×排放係數×GWP 

※ 油耗使用量 = 全年度柴油採購油量及以實際操作領用記錄 

 

(2) 輸入能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2）： 

(a) 外購電力排放量(CO2e) = 台電使用度數 × 公告電力排放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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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購電力排放量(CO2e) = 台電使用度數 × 公告電力排放係數 

※ 台電使用度數來源為該年度由台電/房東提供之電費單據或經權責人

員簽名確認之用電抄錶紀錄 

※ 部分據點用於計算排放量之用電度數均已扣除出租設備用電 

※ 部分據點提供之服務僅收取服務費，故用電直接以電費單總度數計 

※ 原則每年度之 1、2、12 月以落入盤查年度天數/該期涵蓋天數換算盤

查年度用電量，部分據點因外部查證前尚未收到電費單，故以其他

區間 

(b) 外購再生能源電力市場別／地域別排放量(CO2e) 

= 外購再生能源電力使用度數×再生能源電力市場別/地域別排放係數 

※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於 101大樓據點所使用的再生能源電

力使用度數來自於 101 大樓每月提供給各租戶之用電控管表。 

 

(3) 組織使用產品造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4）： 

(a) 資本財溫室氣體排放量(CO2e) = 當年度採購資產金額（全額，不攤提） 

× 對應產業每單位產值所產生之價值鏈溫室氣體排放量 

(b) 燃料及能源相關活動溫室氣體排放量(CO2e) 

※ 外購電力（台電）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CO2e) = 類別 2 統計之台電

使用度數×碳足跡資訊網電力間接碳足跡(2021)係數 

※ 外購電力－台電＆再生能源電力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CO2e) =  

外購電力使用度數×碳足跡資訊網電力間接碳足跡(2021)係數 

※ 柴油－固定源&移動源（間接） 溫室氣體排放量(CO2e)  = 

類別 1 柴油耗使用量 × 產品碳足跡資訊網柴油（未燃燒，2021）

係數 

※ 汽油－移動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CO2e) = 

類別 1 汽油加油量×產品碳足跡資訊網車用汽油（未燃燒，2021）

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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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不確定性分析 

本公司依循 ISO 14064-1:2018 指引，進行盤查數據之不確定性分析，針對本次盤

查之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進行不確定性評估，不確定性量化評估方式主要利用「誤差

傳播法」加總不確定性，並以排放量加權比例來進行評估。 

由於本公司以外購電力為主，故本案之不確定分析之排放源挑選上述排放源為代

表。結果顯示本公司 2024 年度不確定性評估結果：- 9.90% ~ + 9.90%。 

另外針對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以類別 4 占比較高，由於活動數據與排放係數

缺乏相關指引文件作為依據，故進行不確定性質化評估。詳如表 3.4。 

表 3. 4 排放源數據誤差等級評分結果彙整表 

排放源 不確定性質化描述 

與採購的能源

相關聯的排放 

此類排放源包含原油開採階段、電力上游階段，以及太陽光電上

游階段等，係採用環境部碳足跡平台之係數，與實際產品產生之

排放量存在不確定性 

資本財 

資本財溫室氣體排放量係採用 EEIO 係數計算，非實際該資本財

的碳足跡係數，此計算方式與特定資本實際產生之排放量存在不

確定性 

 

3.3 溫室氣體排放源鑑別排放量 

3.3.1 溫室氣體種類 

本報告書盤查評估之溫室氣體種類包含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

(N2O)、三氟化氮(NF3)、六氟化硫(SF6)與其他適當之溫室氣體族群，氫氟碳化物(HFCs)、

全氟碳化物(PFCs)等，並以二氧化碳當量公噸(tCO2e) *表示。 

*二氧化碳當量(CO2e)：比較一項溫室氣體相對於二氧化碳造成輻射效能之單位。一般計算時，使用特

定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乘上其全球暖化潛勢(GWP)即為二氧化碳當量。 

3.3.2 溫室氣體排放量 

本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依顯著性間接溫室氣體評估結果進行盤查。設定 2022 年

為基準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 9,814.991 公噸 CO2e/年，其中，類別一直接溫室氣

體排放量為 469.2837 公噸 CO2e/年，類別二輸入能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市場基

礎)為 6,900.3424 公噸 CO2e/年，類別三至類別六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2,445.3644 

公噸 CO2e/年；2024 年度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 7,059.473 公噸 CO2e/年，其中，類別

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456.2859 公噸 CO2e/年，類別二輸入能源之間接溫室氣體

排放量(市場基礎)為 3,502.7763 公噸 CO2e/年，類別三至類別六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為 3,100.4103 公噸 CO2e/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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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排除說明 

組織直接溫室氣體排放之逸散性排放源如冷媒設施，可能因名牌或廠商提供資料

無法辨識，致規格填充量等數據無法取得，基於量化不具效益，且排放貢獻度低於排

除門檻 0.5%，可將其列為排除項目，不計算其排放量，惟未納入揭露之溫室氣體排放

量，不得高於組織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之 5%。 

本公司於 2022 及 2024 年度均無上述相關情形。 

3.5 外部查證 

本公司依循 ISO 14064-1:2018 完成溫室氣體盤查，並經新加坡商英國標準協會集

團私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BSI)進行第三方查證，並於 2025 年 03 月 25 日完成溫室

氣體查證作業並取得證書，查證意見聲明如圖 3.1 所示。 

2022 年 2024 年 

 
 

圖 3. 1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溫室氣體盤查查證意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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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碳中和管理計畫 

4.1 組織溫室氣體盤查及碳中和過程 

 因應國際減量趨勢與我國法規要求，本公司以積極的態度面對氣候變遷移及溫

室氣體減量之議題，透過盤查檢視公司對於環境之影響的同時規劃減量措施及目標。

有鑑於此，本公司承諾未來將持續達成組織溫室氣體碳中和，以持續落實企業永續的

精神。本次碳中和執行所採用之碳抵換策略請參閱第五章-碳抵換執行 

本公司此次組織溫室氣體碳中和期間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盤查數據蒐集期間為 2024 年整年度資料，量化本次標的碳排放量作為並進行碳中和，

相關時程說明如表 4.1 所示。 

4.2 溫室氣體減量規劃作為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提供資訊技術服務，類別 1 與類別 2 主要

溫室氣體排放量來自資訊中心與辦公室用電，其次是公務車汽油和緊急發電機柴油

使用，類別 4 為顯著性鑑別之重大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項目，其包含「燃料及能源商

品」與「資本貨物」；我們參考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設定與控制升溫 1.5˚C 一致的近期目標(Near-term)，以 2022 年為基準年至

2030 年類別 1、類別 2 與類別 4 減量 37.8%，長期目標(Long-term)至 2050 年達成

淨零排放。因此，減量措施規劃主要包含耗能設備汰換、提高資訊機房能源使用效

率、再生能源使用。各階段詳細減量規劃請參考表 4.1~4.3。 

表 4.1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組織溫室氣體排放碳中和路徑年度減量目標 

年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溫室氣體

排放量
(CO2e/年) 

9814.991 9351.667 8888.344 8425.021 7961.698 7498.375 7035.052 6571.729 6108.406 

較基準年

減量百分

比(%) 

基準年 4.7% 9.4% 14.2% 18.9% 23.6% 28.3% 33.0% 37.8%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5802.986 5497.566 5192.145 4886.725 4581.305 4275.885 3970.464 3665.044 3359.624 3054.203 

40.9% 44.0% 47.1% 50.2% 53.3% 56.4% 59.5% 62.7% 65.8% 68.9%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748.783 2443.363 2137.942 1832.522 1527.102 1221.681 916.261 610.841 305.420 0.000 

72.0% 75.1% 78.2% 81.3% 84.4% 87.6% 90.7% 93.8% 96.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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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組織溫室氣體排放各階段減量措施規劃 

目標年 指標目標 

2030 年 ◼ 再生能源占比：至少達 RE 46（2022 年至 2030 年間線性逐年增加） 

2040 年 ◼ 再生能源占比：達 RE 100（2031 年至 2040 年間線性逐年增加） 

2045 年 
◼ 再生能源占比：維持 RE 100 

◼ 公務車油耗：零油耗（2040 年至 2045 年間線性逐年降低） 

2050 年 

◼ 再生能源占比：維持 RE 100 

◼ 公務車油耗：維持零油耗 

◼ 執行負碳技術以達成淨零排放（2045 年至 2050 年間線性逐年導入） 

◼ 評估逸散源減量可行性（預計於 2045 年後將僅剩殘餘排放，考量技

術與經濟可行性後，殘餘排放源包含類別一固定源、逸散源、類別四

中與固定源相關之購買的燃料造成之排放，以及資本財造成之排放。

針對逸散源，本公司將持續評估汰換為低 GWP 之設備，惟目前尚無

法評估其減量效益，故暫列為殘餘排放，未來將持續評估逸散源之減

量可行性。） 

表 4.3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碳中和指標及其他額外指標執行情形 

指標 目標 執行情形 

碳中和指標- 

再生能源占比 
至少達 11.5% 達到 56.51% 

其他額外指標 

太陽光電發電量達 14,500 度 達 16,330 度 

淘汰三部自有舊款柴油公務車 已淘汰三部自有舊款柴油公務車 

第一資訊中心 50%使用綠電 達到 54.64% 

備註：其他額外指標係於執行過程內部基於永續願景制定之指標，因對組織達成碳中和亦有貢獻，故一

併列入 

4.3 碳抵換策略 

未來碳中和執行期程除採取更換節能、低碳設備、推行低碳採購、使用再生能源

等減量措施來達成組織型溫室氣體減量外，將透過如 CDM、VCS 及 Gold Standard 等，

並以提升能源效率與開發再生能源為目標，購買相關之碳額度，完成留存的排放量之

碳抵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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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碳抵換執行 

5.1 碳抵換說明 

本次盤查過程除採取減量措施達成部分碳排放減量，仍有殘存排放量時，本公司

透過全額碳抵換方式達成碳中和。 

 

5.2 碳抵換執行 

本次主題溫室氣體盤查結果已完成，依盤查結果確認之數據作為完全抵換之額度，

並且採用第三方認證機構 Gold Standard 及 Verra 驗證之碳額度（種類包含沼氣發電、

潔淨水源、太陽能發電及植樹造林）作為抵換額度來源，詳見表 5.1，碳中和計畫之抵

換規劃說明詳如表 5.2 所示。在 Gold Standard 及 Verra 的驗證中，已有加入避免重複

計算與重複宣告的條件。 

表 5.1 本次碳中和抵換額度來源 

驗證單位 專案 ID 專案名稱 案件類型 方法學 專案地區 
額度 

(Tonne) 
Vintage 

Verra VCS2469 
巴拉圭東部造林與退

化森林的恢復 
植樹造林 AR-ACM0003 Paraguay 2800 2020 

Verra VCS1764 

緬甸重新造林和恢復

退化紅樹林、永續生

計和社區發展 

植樹造林 AR-AM0014 Myanmar 2750 2021 

Gold 

Standard 
GS7643 

GS7591 VPA 23 莫三

比克中部安全飲水計

畫 

潔淨水源 GS TPDDTEC v3.1 Mozambique 60 2022 

Gold 

Standard 
GS3976 

智利垃圾填埋氣捕獲

發電專案 
沼氣發電 

ACM0001 Flaring or 

use of landfill gas 
Chile 300 2021 

Gold 

Standard 
GS6350 

GS1247 VPA 140  

Lango 安全飲水計畫 
潔淨水源 GS TPDDTEC v 1. Uganda 300 2021 

Gold 

Standard 
GS7587 

肯亞家庭和商業沼氣

設備 
沼氣發電 GS TPDDTEC v3.1 Kenya 296 2021 

Gold 

Standard 
GS5125 厄利垂亞社區水井 潔淨水源 

GS Methodology for 

emission reductions 

from safe drinking 

water supply 

Eritrea 150 2020 

Gold 

Standard 
GS7551 

AMI Khanh Hoa 太陽

能專案 
太陽能發電 

ACM0002 Grid-

connecte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from 

renewable sources 

Viet Nam 150 2020 

Gold 

Standard 
GS7587 

肯亞家庭和商業沼氣

設備 
沼氣發電 GS TPDDTEC v3.1 Kenya 150 2021 

Verra VCS1764 

緬甸重新造林和恢復

退化紅樹林、永續生

計和社區發展 

植樹造林 AR-AM0014 Myanmar 10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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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本次碳中和抵換執行內容 

項目 內容說明 

抵換溫室氣體

估計量 
抵換溫室氣體估計量 = 2024 年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 

抵換額度來源

及說明 
Gold Standard 及 Verra 

抵換額度計算

結果 
7,059.473 tonCO2e 

抵換額度註銷

編號(種類) 

◼ 14974-636400050-636402849-VCS-VCU-291-VER-PY-14-2469-01012020-

31122020-0（植樹造林） 

◼ 16048-737423392-737426141-VCS-VCU-262-VER-MM-14-1764-15062021-

31122021-0（植樹造林） 

◼ GS1-1-MZ-GS7643-16-2022-24579-7208-7267（潔淨水源） 

◼ GS1-1-CL-GS3976-5-2021-23973-26239-26538（沼氣發電） 

◼ GS1-1-UG-GS6350-16-2021-24816-1526-1825（潔淨水源） 

◼ GS1-1-KE-GS7587-4-2021-24599-39846-40141（沼氣發電） 

◼ GS1-1-ER-GS5125-16-2020-23101-36270-36419（潔淨水源） 

◼ GS1-1-VN-GS7551-2-2020-22976-11079-11228（太陽能發電） 

◼ GS1-1-KE-GS7587-4-2021-24599-40692-40841（沼氣發電） 

◼ 16049-737437886-737437989-VCS-VCU-262-VER-MM-14-1764-01012022-

14062022-0（植樹造林） 

抵換額度 7,060 tonCO2e 

 

5.3 碳抵換額度註銷狀態 

本次標的產品之碳中和計畫，透過盤查後須抵換之額度總計 7,060 tonCO2e，本次

採用 Gold Standard 及 Verra 驗證之碳額度進行抵換，並於 2025 年 6 月完成註銷，碳

抵換額度註銷證明及編號如圖 5.1 所示。 

  
14974-636400050-636402849-VCS-VCU-291-VER-

PY-14-2469-01012020-31122020-0 

16048-737423392-737426141-VCS-VCU-262-VER-

MM-14-1764-15062021-3112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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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1-MZ-GS7643-16-2022-24579-7208-7267 GS1-1-CL-GS3976-5-2021-23973-26239-26538 

  

GS1-1-UG-GS6350-16-2021-24816-1526-1825 GS1-1-KE-GS7587-4-2021-24599-39846-40141 

  
GS1-1-ER-GS5125-16-2020-23101-36270-36419 GS1-1-VN-GS7551-2-2020-22976-11079-11228 

  

GS1-1-KE-GS7587-4-2021-24599-40692-40841 
16049-737437886-737437989-VCS-VCU-262-VER-

MM-14-1764-01012022-14062022-0 

圖 5. 1  Gold Standard 及 Verra 碳抵換額度註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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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碳中和達成宣告 

6.1 碳中和達成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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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臺灣證券交易所碳中和達成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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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查證與更新說明 

本次碳中和相關行動皆已依原規劃執行完成，並已委託新加坡商英國標準協會集

團私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BSI)依 ISO 14068-1:2023 進行第三方外部查證作業。已於

2025 年 8 月取得碳中和查證意見聲明，如圖 6.2 所示。 

  

圖 6.2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碳中和查證意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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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報告書公開 

2024 年碳中和報告及取得的查證意見聲明揭露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網站-關於證交所-ISO 認證(https://www.twse.com.tw/zh/about/company/iso.html) 

 


